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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 :全 國工技顧字第 112000少 號

附件 :如文

主旨 :敬請 貴會要求各採購機關 ,關於數量計算錯誤或項目漏列之違約金 ,

計算方式應以技術服務契約之金額或該項目之技術服務契約金額作為母

數計算違約金 ,避免處罰違約金違反比例原則 ,理 由詳說明 ,請 查

日召 。

說 明 :

依據本公會會員意見辦理 。

查 貴會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 1猝 條第少款前段載明 「九 、甲

方依乙方履約結果辦理採購 ;因 乙方計算數量錯誤或項目漏列 ,致該採

購結算增加金額與減少金額絕對值合計 ,逾採購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五

者 ,應就超過百分之五部分占該採購契約價金總額之比率 ,乘以契約價

金規劃設計部分總額計算違約金 。」,合先敘明 。

．l隹 查 ,部分機關於招標公共工程技術服務案時之契約 ,將數量計算錯誤

或項目漏列之違約金應採技術服務契約規劃設計金額作為母數計算之原

則 ,改以採 「依乙方履約結果辦理工程採購決標時之契約價金」,亦即

以工程契約金額作為母數 ;以單項計罰者 ,則 改以單項工程契約費用 ,

作為計算違約金之金額母數 。又因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所佔工程總費

用極微 ,如再以工程契約之總金額或工程契約單項金額作為母數計算違

約金 ,則違約金過於龐大 ,顯不符比例原則 。

因政府採購法第 63條第 1項前段規定 :「 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

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基上 ,為保障會員權益 ,懇請 貴會要求各採購機

關 ,技術服務契約關於數量計算錯誤或項目漏列之違約金 ,計算方式應

以技術服務契約之金額或該項 目之技術服務契約金額作為母數計算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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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不可改以工程採購之金額或工程採購該工項之金額作為母數 ,避免

處罰違約金過鉅違反比例原則 ,且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心

正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副本 :本公會權益委 員會 、秘書處

理 事 長


